
 1

補助銀行提供公司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要點 
經濟部能源局 98 年 4月 8日能技字第 09804001800 號令發布 

一、 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行政院節能減碳獎勵及輔導

措施，協商承貸銀行提供公司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以下簡

稱優惠貸款），以加速汰換低能源使用效率設備，促進能源有效利

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 優惠貸款總額度為新臺幣五百億元，由承貸銀行出資辦理，貸款

風險由承貸銀行承擔。 

三、 優惠貸款對象為購置節約能源設備之我國民營公司。 

  前項我國民營公司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累計總額，以新

臺幣四億元為上限。 

四、 本要點所稱節約能源設備，指符合下列規定之全新設備（含附屬

週邊設備）： 

（一）製程省能設備： 

1.處理漿料濃度百分之八以上之散漿機。 

2.處理漿料濃度百分之三以上之篩選機。 

3.處理後漿料濃度百分之十以上之紙漿脫水機。 

4.處理漿料濃度百分之八以上之磨漿機。 

5.密閉式烘乾罩。 

6.冷軋全氫退火設備。 

7.熱鋼胚輸送機。 

8.直接融熔還原爐。 

9.直流式電弧爐及大型化交流式電弧爐。 

10.熱鋼胚保溫爐。 

11.五段以上旋浮式預熱窯。 

12.短加熱器式高速假撚機。 

13.薄膜蒸發器。 

14.省氣量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之高效率紡絲機用噴嘴。 

15.超重力分離系統設備。 

16.電磁式除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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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噴射型壓縮設備。 

（二）省能公用設備： 

1.汽電共生設備。 

2.高效率鍋爐。 

3.模鑄式變壓器。 

4.非晶質變壓器。  

5.效率較現行公告值高百分之二之感應電動機。 

6.高效率燈具：包括電子式安定器（效率至少達百分之八十五）、

高效率燈管（發光效率至少達九十五 Lm/W）、反射板。 

7.複循環發電設備以水冷式、燃料低熱值、ＩＳＯ標準測試程序

之測試環境（一大氣壓、攝氏十五度、百分之六十相對溼度）

為計算基準，淨熱效率指標須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8.無耗氣式空壓系統祛水器。 

9.零排放吸附式乾燥機。 

10.高效率冰水主機及空調設備。 

（三）能源回收設備： 

1.熱回收式交換器：指板式熱交換器、熱管式熱交換器、迴轉式

熱交換器、金屬工業用復熱器、熱媒循環式熱交換器。 

2.廢熱鍋爐。 

3.流體化床混燒鍋爐。 

4.熱泵熱水設備。 

5.蓄熱式燃燒系統。 

6.壓力能回收設備。 

7.總固體物百分之七十以上之蒸發罐設備及黑液回收鍋爐設備。 

8.廢熱利用吸收式或吸附式冰水主機。 

9.揮發性有機物燃燒熱回收設備。 

10.閃沸蒸汽回收系統。 

11.低溫廢熱回收發電設備。 

（四）省能監控設備： 

1.電力需量控制系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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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監控管理系統設備。 

3.功率因數自動調整控制系統設備。 

4.照明省能自動控制系統設備。 

5.液壓或磁浮式聯軸器。 

（五）移轉尖峰用電設備： 

1.吸收式空調冰水主機。 

2.儲冰式空調系統：含冰水主機、儲冰槽。 

3.製程用儲冰系統：含冰水主機、儲冰槽。 

4.吸收式或吸附式除濕系統。 

（六）其他經本局認定具節約能源效果之設備。 

五、 承貸銀行辦理每一優惠貸款案件之貸款額度，最低不得少於新臺

幣一百萬元，最高不得超過該計畫成本之百分之八十。 

  同一投資計畫，以向同一承貸銀行申貸為限。 

六、 優惠貸款之貸款期限（含寬限期）最長七年，寬限期最長三年。 

七、 承貸銀行依本要點收取之優惠貸款利率，最高不得超過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掛牌機動利率（以下簡稱郵局定存利

率）加年利率百分之一機動調整。 

  利息差額補助期間，優惠貸款利率最高不得超過郵局定存利率

減年利率百分之ㄧ機動調整。 

  前項利息差額補助期間，郵局定存利率小於百分之一時，優惠

貸款不予計息。 

八、 自承貸銀行貸放優惠貸款案件之日起，本局得依優惠貸款每月平

均貸放餘額，支付利息差額補助予承貸銀行，補助金額以年利率百

分之二計算。 

  郵局定存利率小於百分之一時，補助金額以年利率百分之ㄧ加

郵局定存利率計算。 

九、 依前點補助之利息差額，其支付期間自承貸銀行優惠貸款之貸放

日起算，最長以三年為限；貸款期間未達三年者，以實際貸款期間

支付；年度預算額度用罄時，對於已審核通過之優惠貸款案件，得

延後支付補助利息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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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承貸銀行提出利息差額補助申請及優惠貸款之貸放，應自中華民

國九十八年一月一日起至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為之，但期

間內優惠貸款累計總額度達新臺幣五百億元時，本局得公告終止申

請。 

十一、 每一利息差額補助申請案件，承貸銀行應依據貸款人投資計畫，

審查貸款人投資計畫可行性及償還能力，並依本要點及授信有關規

定審核通過後，檢送購置節約能源設備優惠貸款利息差額補助申請

書、貸款人投資計畫書及其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案件，如部分或全部貸款非用於購置節約能源設備

者，本局得逕予退件或要求補件。 

  第一項之優惠貸款利息差額補助申請書格式及其他應檢附證明

文件，由本局公告之。 

十二、 為辦理第四點第六款規定之節約能源設備之認定，或利息差額

補助申請案件之審查，本局得邀請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

進行審查。 

  前項申請案件之審查，以先到先審為原則。 

十三、 申請案件經本局核定符合節約能源設備範圍、優惠貸款金額及

利息差額補助金額規定後，承貸銀行應按季檢附利息差額補助請款

書及貸款人繳息證明文件，向本局或本局指定之經理銀行申請核付

利息差額補助金。 

  前項利息差額補助請款書格式，由本局公告之。 

十四、 承貸銀行應要求貸款人提出切結書，載明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由承貸銀行按該行牌告一般貸款利率追溯核計利息後，收回全部

貸款及差額利息： 

（一）同一計畫重覆申請貸款。 

（二）將優惠貸款資金移作他用。 

（三）拒絕配合行政院國家發展基金管理會或本局查核有關貸款運

用情形。 

（四）未按時繳息。 

  承貸銀行應將前項收回之利息差額補助繳還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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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承貸銀行應就受補助之案件，建立查核制度，並每年提供貸款

案件之查核報告。 

  承貸銀行未依前項規定提供貸款案件之查核報告，本局得限期

催告提送；如經催告，承貸銀行屆期仍未提送貸款案件之查核報告，

本局得中止其利息差額補助。 

十六、 本局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將補助之相關資訊，按季公開於本局

網站。 


